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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黄浦江上游（金泽）水源地来

水监测及预警项目的合同

合同统一编号： 11N42514055120251803

合同内部编号：

合同各方：

甲方：上海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 乙方：太湖流域水文水资源监测中心（太湖

流域水环境监测中心）

地址：上海市黄浦区南苏州路 257 号 地址：江苏省无锡市金城路 835 号

邮政编码：200002 邮政编码：214024

电话：021-63216078 电话：17306108680

传真：021-63601350 传真：

联系人：徐呈豪 联系人：代倩子

甲方就 2026 年黄浦江上游（金泽）水源地来水监测及预警项目（以下简称该项目），

经招投标确定委托乙方提供技术服务等相关事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等有关规定，以及招投标文件，双方签订本合同：

1．乙方根据本合同的规定向甲方提供以下服务：

乙方所提供的服务应符合该项目招投标文件的规定，其服务的内容、要求、质量等具体内容

详见招投标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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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服务费用、地点和期限

2．1 服务费用：本合同服务费用总额为 4381512 元。（大写：人民币 肆佰叁拾捌万壹仟

伍佰壹拾贰元整），乙方为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均应包含在本合同服务费用中（包

括 2026 年 1 月 1 日至本合同生效期间），甲方不再另行向乙方支付其它费用

2．2 服务地点：甲方指定地点

2．3 服务期限：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。

3．付款方式

3．1 合同履约考核及付款条件。

3.2.1 乙方须在合同签署生效后的服务期内完成合同各项要求。甲方分别于 4 月、7 月、10

月对乙方上一季度的服务完成情况进行履约考核，考核标准见合同履约考核评分表。合同签

订后乙方提供甲方合同金额 10%的履约保函（或其他形式保函），甲方支付合同总额的 25%；

4 月、7 月、10 月的履约考核评分均能达到 80 分的，甲方每次支付合同总额的 25%。如果履

约考核评分未达 80 分，则按照下述规定对支付款进行相应扣减：

1）评分值达到 75 分、不满 80 分的，扣除 20000 元后支付该笔合同款；

2）评分值达到 70 分、不满 75 分的，扣除 50000 元后支付该笔合同款；

3）评分值达到 60 分、不满 70 分的，扣除 100000 元后支付该笔合同款；

4）评分值不满 60 分，或因主观原因导致重大失误并严重影响项目实施效果，该笔合同款全

部扣除不予支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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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2 甲方应于 2027 年 1 月底前对乙方提供的服务进行补充验收，验收合格的，退还乙方

提交的银行履约保函。验收不合格的，乙方提交的银行履约保函不予退还。

合同履约考核评分表

序号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

1

常规水量水质

监测频次

监测频次达到每周 2 次、5-9 月嗅味物质监测频次达到每周 2次

（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）。（20 分）

监测频次未达到合同要求，缺测次数占比小于等于 2 次（10 分）

监测频次未达到合同要求，缺测次数占比大于 2 次。（0分）

2

来水水量预测

频次

预测频次达到每天 1 次。（20 分）

预测缺失次数未超过 2 次（10 分）

预测缺失次数超过 2 次。（0分）

3 监测断面个数

常规水量水质监测断面均达到 13 个，藻源性嗅味物质监测断面均

达到 6 个。（20 分）

监测断面数量未达到合同要求，缺测未超过 4 断面·次（10 分）

监测断面数量未达到合同要求，缺测超过 4 断面·次。（0 分）

4 监测简报

监测简报每月 1 期。（20 分）

监测简报缺少 1 期及以上。（0 分）

5

工程调度信息

采集

工程调度信息采集提交率=100%。（10 分）

工程调度信息采集提交率≥95%。（5分）

工程调度信息采集提交率＜95%。（0分）

6 成果提交及时 合同成果均按照要求及时提交。（10 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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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 合同成果提交不及时，经业主提出后立即纠正的。（5 分）

合同成果提交不及时，经业主提出后未立即纠正的。（0分）

4．甲方权利义务

4．1、有权对没有达到合同规定的服务质量的服务事项，要求乙方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符合

要求的服务，直至符合要求为止。

4．2 如果乙方无法完成合同规定的服务内容、或者服务无法达到合同规定的服务质量，造

成的该项目无法正常开展，有权邀请第三方提供服务，其支付的服务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
4．3 由于乙方服务质量或延误服务的原因，造成甲方有关经济损失的，有权要求乙方进行

经济赔偿。

4．4 在本合同规定的服务期限内有义务为乙方工作提供便利，并协助乙方完成服务工作。

4．5 如果甲方因工作需要对原有服务范围进行调整，甲方应通过有效的方式及时通知乙方

所要调整的服务范围，并与乙方协商解决。

5．乙方权利义务

5．1 应当根据该项目合同的服务内容和要求及时提供相应的服务。

5．2 有权利要求甲方提供合适的工作便利。

5．3 如果由于甲方的责任而造成服务延误或不能达到服务成果质量的，乙方不承担违约责

任。

5．4 由于因甲方工作人员人为失误造成的损失，乙方不承担赔偿责任。

5．5 保证在本合同服务成果中，不含有未经授权的他人工作成果，否则，乙方承担全部责

任。

5．6 本合同履行期间，发现存在潜在影响服务开展的情况时，有义务及时与甲方联系，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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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正常验收。

6．违约责任

6．1 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支付服务费用的，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向一方支付违约金

（但由于财政资金未及时到账的除外）。

6.2 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时间提供服务的，每逾期一日，应按本合同服务费用总额的 02%计

算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

6．3 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要求提供服务的，应按本合同服务费用总额的 5 计算向甲方支付

违约金。

6.4 未经甲方同意，乙方擅自将本合同服务义务转由第三方履行的，应按本合同服务费用总

额的 20%计算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

6.5 因一方违约造成对方经济损失的，违约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
7．争议解决方式

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，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的，双方同意向甲方所在地的

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。

8．其他约定事项

8.1 本合同一式贰份，双方各执壹份，并自双方签盖之日起生效。

8.2 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由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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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3 本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

补充条款

1:针对合同条款第 6 点“违约责任”中 6.2 及 6.3 项补充说明：

6.2 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时间提供服务的，每逾期一日，应按本合同服务费用总额的 0.2%

计算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；

6.3 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要求提供服务的，应按本合同服务费用总额的 5%计算向甲方支付

违约金。

签约各方：

甲方（盖章）:上海市供水调度监测中

心

乙方（盖章）：太湖流域水文水资源

监测中心（太湖流域水环境监测中心）

日期： 日期：

合同签订点:网上签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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